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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田县
水利局
	本级
	政府
部门
	水土保持
补偿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水土保持
补偿费
	按照《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制定我省水土保持补偿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函》(闽发改价格函〔2023〕199号)执行。
	制定方式：政府制定。
制定部门：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
2.《福建省水土保持条例》第二十九条；
3.《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闽财综〔2014〕54号）；
4.《福建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做好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闽财税〔2020〕23号 ）。
	

	



